包1、包2采购需求

一、工作内容：包含本项目施工全过程及保修阶段的全部监理服务。

二、服务要求：
1.审查承包人各项施工准备工作，在征得委托人同意后下达开工指令。
2.审查承包人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、施工方案及施工进度计划并督促其实施。重点审查其中的质量安全技术措施、专项施工方案与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符合性。

3.审查承包人或委托人提供的材料、设备清单及其所列的规格与数量。

4.督促、检查承包人严格执行合同和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规范、标准、规程以及设计图纸、文件的要求进行施工和安装活动，督促其完善各阶段的工程技术资料。

5.协助采购人组织设计交底和图纸会审会议。

6.督促执行施工合同，协调委托人与承包人之间的争议。

7.检査施工过程的主要部位、环节，进行隐蔽工程的施工验收签证，组织验收各分部分项工程。

8.审核用于工程的主要设备材料、构件、成品的出厂合格证和试验报告等质量证明，禁止不合格的材料、构件等在工程上使用。

9.审查承包人编制的工程进度计划，检査、签收承包人填报的工程计划及进度报表，随时提出监理意见，控制工程进度的实施。

10.对于重大的设计修改和工程洽商，除提出监理意见之外，应征得委托人的同意，由设计单位出具设计变更文件;对不影响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的一般设计变更，监理人提出意见，由委托人负责协调设计单位签发。

11.审核承包人已完成的合格的工程量，协助委托人搞好工程计量及变更工程量的核增和核减;监理人应根据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的付款约定，签发进度款付款凭证，报委托人核定支付，严格进行投资控制。凡涉及增加和减少工程投资的设计变更、经济签证，监理人提出具体意见后报委托人签认后生效。

12.监督检查承包人的管理制度、质量保证体系、文明施工及安全生产保证体系。

13.协助委托人召集设计部门、承包人分析及处理工程质量事故，监督处理方案的实施,并进行质量验收。

14.根据需要定期组织工程现场协调会，协调有关工程问题，并出具会议纪要。
15.根据承包人提出的整体工程竣工验收申请报告，负责组织竣工初验，签署由承包人提出的竣工验收报告:协助委托人组织工程竣工验收，并提供工程项目施工阶段质量评估意见;监理工作完成后，监理人应提交一份监理工作总结供委托人存档。

16.配合工程预、结算，根据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的具体约定，对工程结算进行审核与签证，并提出竣工结算审核意见书。

17.编制、整理工程监理归档文件并报委托人18.其他依法应由监理履行的职责。

在本合同履行期内，根据相关规定及现行国家标准及委托单位的要求，严格完成项目过程中及验收时的工作。保留工作所用的图纸、报告及记录监理工作的相关文件。工程竣工后，应当按照档案管理规定将监理有关文件归档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:施工阶段监理资料的管理、施工阶段的监理月报、监理工作总结、设备采购监理与设备监造。所有监理资料必须及时整理、真实完整、分类有序

